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攻坚行动方案（2019—2020年）的通知
玉政办发〔2019〕3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攻坚行动方案（2019—2020年）》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2月27日
 
玉林市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攻坚行动方案（2019—2020年）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集中力量加快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提升农村电网发展水平，确保完成玉林市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攻坚行动的通知》（桂政办电〔2019〕20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攻坚行动项目库的通知》（桂发改新能〔2019〕973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9年，全市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完成年度投资138，306万元，其中容县38，057万元、博白县53，570万元、陆川县2045万元、兴业县34，199万元、福绵区10，435万元。实现全市农村电网“两率一户”平均指标达到国家要求，即供电可靠率达到99.8%，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7.9%，户均配变容量不低于2千伏安；完成所有贫困县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推动地方电网和主电网融合发展，实现全市“一张网”发展运行模式。
2020年，全市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完成年度投资289，569万元，其中容县71，622万元、博白县122，160万元、陆川县8142万元、兴业县51，646万元、福绵区35，999万元。全面完成全市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所有县（市、区）“两率一户”指标均达到国家要求，贫困地区电力普遍服务水平基本达到全区农村平均水平；进一步完善农村电网网架结构，提高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基本消除农村电网重过载、低电压、用电卡脖子等问题，满足扶贫产业及农村基础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用电需求；加大农村电网配电自动化、低压集抄、智能电表等覆盖，积极构建安全可靠、结构合理、绿色高效、适度超前的农村电网；加强县域工业园区电网规划建设，满足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发展需求。
二、工作任务
（一）推进全市电力“一张网”建设
1.广西新电力集团玉林市各分、子公司尽快进入实质化运营，2020年1月1日前配合完成资产交割。（责任单位：玉林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2.全面推进玉林市小水电等自供区电网体制改革，采取移交当地电网企业管理或自行筹措资金建设的方式，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2020年底前完成。〔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水利局、国资委、林业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优化项目前期审批服务
开辟“绿色通道”。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攻坚行动项目视同列入广西“十三五”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规划，推行上门服务、现场办公、一事一议等方式，实行特事特办、急事即办、马上就办，从简从快办理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项目审批手续。市、县两级建立规划、土地、核准、林地、水土保持、环境评价等多方联合审批机制，进一步加快项目审批各项工作。
1.项目核准。2020年3月底前完成2020年建设项目核准。采用玉林市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圆桌会议”等方式，在3个工作日以内完成核准审批。（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玉林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2.用地预审。按照《玉林市进一步优化“获得电力”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相关规定，分级优化审批办理流程，按照“最多跑一次”原则，办理时限控制在30个工作日以内。（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玉林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3.林地可行性报告审批。按照《玉林市进一步优化“获得电力”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相关规定，减少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审批流程，取消用地预审、核准等手续作为使用林地手续的必备条件。进一步优化审批办理流程，按照“最多跑一次”原则，办理时限控制在30个工作日以内。（责任单位：市林业局，玉林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4.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按照《玉林市进一步优化“获得电力”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水土保持方案中无需提供弃土协议，待项目具体实施时明确。（责任单位：市水利局，玉林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5.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按照并联审批原则，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办理时限控制在9个工作日以内。（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玉林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三）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倒排工期，抓好建设节点管控。各电网公司要对标工作目标，实施挂图作战，抓好投资攻坚，2019年12月底实现中压低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并完成全市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项目投资计划；2020年3月底前实现2020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项目开工建设，12月底前实现项目全面建成投产。（责任单位：玉林供电局、北流供电局、陆川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2.加强组织，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问题。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建立属地工作协调管理机制，成立农网改造升级工作协调机构，明确拆迁和青赔的补偿标准，按自治区要求尽快向社会公示，后续要及时调整更新，组织人员力量重点跟踪负责项目建设过程征拆和青赔等重点难点工作，杜绝不作为、慢作为行为，坚决打击恶性阻挠施工的现象。〔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3.优化施工手续审批。按照《玉林市进一步优化“获得电力”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相关规定，进一步优化项目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手续办理，对涉及低压线路和新建公用变压器建设（包含管线建设）的规划许可实行免审批；其他项目5个工作日内完成批复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公路开挖许可审批等手续；项目取得规划许可后2个工作日内核发城市绿地临时占用许可证、2个工作日内核发城市道路临时占用（挖掘）许可证。跨江河、公路审批手续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对接协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对跨铁路审批手续在30个工作日以内完成批复。〔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监督局，玉林公路发展中心，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4.建立健全安全保障体系。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序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杜绝安全事故事件发生。〔责任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玉林供电局、北流供电局、陆川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5.加强项目质量管控。抓好工程设计质量管理，规范执行强制性条文和验评标准，推广农村电网标准化建设，加强工程监理力度，杜绝违法转包、分包，确保高质量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责任单位：玉林供电局、北流供电局、陆川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6.统筹全市农村电网“两率一户”指标管控。根据自治区的有关管理标准和工作规则，由市发展改革委协调，玉林供电局牵头各电网企业，统筹做好全市农村电网“两率一户”指标管控工作。（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玉林供电局、北流供电局、陆川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三、组织保障
（一）调整机构成员
为加强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攻坚工作协调力量，进一步优化调整机构成员，玉林市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专项工作组组长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人民政府协管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主要领导担任，成员由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监督局、玉林公路发展中心、玉林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分管领导担任。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办公室主任由市发展改革委分管领导担任。
工作组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的各项决策部署；指导电网企业做好全市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实施工作，统筹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题；负责国家投入农村电网升级改造项目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竣工项目的验收。
（二）明确分工，加强统筹推进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列入市层面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实施本行政区域范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的主体责任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征地拆迁、青苗赔偿等问题，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作；各职能部门是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加快审批的主体责任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优化审批程序，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办理项目相关手续；电网企业是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单位。各电网企业作为项目建设单位要做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规划具体实施工作，合理安排项目投资规模和建设进度，强化项目规划计划、前期工作、招标管理、施工建设、资金使用、竣工验收、运行管理的全过程管控，确保高效优质完成农村电网建设改造任务。〔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林业局，玉林公路发展中心、玉林供电局、北流供电局、陆川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三）强化跟踪考核
建立全市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建设进度调度制度，市发展改革委要严格落实自治区工作要求，按月通报工作进度，及时掌握并定期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工程建设的重大问题及进度情况。农村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情况纳入市、县两级年度绩效考核体系。〔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督查绩效办，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四）强化电力设施管护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司法局要结合各自职能，加强对辖区内各电网企业的有关业务指导。各电网企业要切实负起管护责任，落实普遍服务要求，全面加强对所属农村电力设施的管护；建立电力设施保护协调机制，强化电力执法，切实加强电力设施保护。（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司法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玉林供电局、北流供电局、陆川供电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玉林市公司、容县公司、陆川县公司、博白县分公司）
（五）注重宣传引导
充分发挥各主流媒体作用，加强对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的宣传，营造农村电网建设的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